1.需与申请人身份一致；
2.需有调出单位意见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；
3.需提供纸质版1份，采用A4打印；
4.该材料具有样例，需按照固定模板填写、字体清晰、内容无缺漏；
5.该材料需由申请人提供。


北京市律师调出情况登记表审查要点一：填写内容需与律师执业证书一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号：22XXXXXX
	申请人
	张三
	执业证号
	152XXXXXXXXX

	调出单位
	XXXX事务所
	调入单位
	XXXX事务所

	调档函编号（无编号的填写律师管理系统档案接收公告日期）
	XXXXXX

	调出原因
	
例如：变更执业机构
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张三
                20XX年XX月XX日   

	调出单位
意见审查要点二：无需办事人填写，需加盖调出单位公章

	
[bookmark: _GoBack]例如：同意调出
[image: 公章]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李四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律所盖章）     
                20XX年XX月XX日

	备注
	

如无特别说明可不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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